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國內少子化趨勢，針對教育部主管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班級人數規劃方向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3月15日院臺專字第1130003402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4-10）

羅委員就國內少子化趨勢，針對教育部主管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班級人數規劃方向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法源依據：

(一)高級中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高級中等學校依課程進度，分年級實施教學；每班學生人數，以25人至45人為限。但情形特殊，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

(二)高級中等學校因應少子女化調整班級數及班級人數處理原則第3條第1項及第2項：自105學年度起，本部得視招生前一學年度各就學區之就學機會率高於120%者，依下列原則，逐年調整學校班級人數，公立學校每班以調降至35人，私立學校每班以調降至45人為原則。且各公、私立學校得考量實際需求，申請自行調降班級數及班級人數，報經本部核准後辦理。

二、評估規劃：

(一)本部推估113至127學年度入學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學生人數，113學年至114學年明顯較少（其中114學年降至約18萬人）；惟後續116學年度受「龍年」效應影響，高一學生數將回升至約22萬人；至121學年度以前，高一學生人數均維持約20萬人。

(二)查本部針對主管高級中等學校之班級學生人數，採「公私立衡平考量」及「分階段穩定調降」之方式處理，本部業於112年9月12日以臺教授國字第1120117588號函，核定本部主管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113學年度招收新生班級人數如下：

1.國立學校：普通科、專業群科及綜合高中學程每班35人。

2.私立學校：普通科、專業群科及綜合高中學程每班45人。

3.國、私立學校之進修部：各類科每班40人。

(三)又本部主管之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已有每學年彈性調整班級人數之機制與管道，針對前項核定班級人數，如學校有調降班級人數之需求者，得依「高級中等學校因應少子女化調整班級數及班級人數處理原則」第3點第2項，函報本部申請，並依專業評估意見核准調減班級人數。

三、綜上，考量116學年受龍年效應影響，部分就學區之高一學生數將回升，有關後續學年度之班級學生人數政策，本部將視人口趨勢、各校實際招生情形及各就學區就學機會發展，持續評估各就學區之本部主管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班級人數。

（二）行政院函送鍾委員佳濱就「公營事業未區分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務，一律規定不得進用兼具外國國籍之國民」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3月15日院臺專字第1130003405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4-13）

鍾委員就「公營事業未區分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務，一律規定不得進用兼具外國國籍之國民」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本案涉及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國籍法及本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進用辦法等規定：

(一)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但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2項規定，前項第2款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無法完成喪失外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係因該外國國家法令致不得放棄國籍，且已於到職前依規定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出具書面佐證文件經外交部查證屬實，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並以擔任不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務為限。

(二)國籍法：第2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但公營事業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以外之人員，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且上開人員以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不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者為限。

(三)本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進用辦法：第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不得派（僱）用，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本部事業機構人員進用之國籍限制，係依國籍法規定辦理，不適用任用法：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764號解釋，公務人員有各種類型，各類公務人員性質不盡相同，立法者原則上得依各類公務人員性質之不同而為不同之規定。前揭任用法所稱公務人員，指各機關組織法規中，除政務人員及民選人員外，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之人員。本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非任用法所稱公務人員，不適用任用法之規定。

(二)依銓敘部98年5月19日部銓五字第0983064559號函釋，各級民意代表、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員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皆屬國籍法第20條所稱公職。本部事業機構人員進用之國籍限制，係依國籍法規定辦理，兼具外國國籍者擬擔任本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須屬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以外之人員，且以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不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者為限，而非依任用法規定，不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職務即可擔任。

三、為利本部事業機構業務運作，建議維持現行人員進用規定：

本部事業機構職掌任務與民生密切相關，負責電油水等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運作，多數職務具機密性，且國營事業人員進用依法應以公開甄試行之，尚難符國籍法第20條第2項所稱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不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等情形，為利事業機構運作，建議維持現行人員進用規定。



